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宝生带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江宝生带钢有限公司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经营 □其他

项目简介

浙江宝生带钢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位于浙江省丽水市

遂昌县工业园洋浩区块，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现有从业

人员 27 人。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积极与企业进行了沟通，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给企业，要求企业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在本报告装订前，

仍有部分未能及时整改到位，在本报告中作为整改意见提出。本项目安全评价

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整改落实情况详情况表 5-1。

表 5-1 本项目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存在的问题 整改意见

1
氨瓶仓库、氨分解纯化装置间未安装防
爆型应急排风设施。

氨瓶仓库、氨分解纯化装置间安装防爆型
应急排风设施。

2
未在氨瓶仓库附近显著位置设置风向
标。

在氨瓶仓库附近显著位置设置风向标。

3
乙炔气瓶上的减压器破损，乙炔气瓶输
气管道上未安装阻火器。

更换乙炔气瓶上破损的减压器，乙炔气瓶
输气管道上安装阻火器。

4
氨瓶仓库液氨钢瓶上方未安装应急喷淋
设施。

氨瓶仓库液氨钢瓶上方安装应急喷淋设
施。

5
氨瓶仓库附近消火栓内未配备雾状水
枪。

氨瓶仓库附近消火栓内配备雾状水枪、水
带。

6 氨瓶仓库未安装应急淋洗器、洗眼器。 氨瓶仓库安装应急淋洗器、洗眼器 1 台。

7
氨瓶仓库内液氨钢瓶间有毒气体探测
器、照明开关电线敷设不符合防爆要求，
视频监控不防爆。

氨瓶仓库内液氨钢瓶间有毒气体探测器、
照明开关电线按防爆要求敷设，视频监控
改为防爆型。

8
氨分解炉间内氨输送管道法兰连接处未
用金属导线跨接，氨分解装置未接地。

氨分解炉间内氨输送管道法兰连接处用金
属导线跨接，氨分解装置接地。

9
本项目涉及的氨瓶仓库、生产车间防雷
装置检测报告超过有效期。

氨瓶仓库、生产车间防雷装置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检测合格。

10
退火炉及氨分解炉间未安装氢气泄漏检
测探测器。

按 GB/T50493-2019《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在规定，在
退火炉区及氨分解炉间安装氢气泄漏检测
探测器。

11
氨泄漏检测报警器控制器（主机）未安
装 UPS 电源。

氢气泄漏检测探测器、氨泄漏检测报警器
控制器（主机）安装相应功率的 UPS 电源。

12
生产车间、氨瓶仓库未张贴氨、氢气、
氮气、乙炔、氧气的化学品安全警示牌。

生产车间、氨瓶仓库张贴氨、氢气、氮气、
乙炔、氧气的化学品安全警示牌。

13
生产车间、氨瓶仓库未张贴安全警示标
志。

生产车间、氨瓶仓库张贴相应的安全警示
标志。

14

氨、氢、氮管道未按 GB7231《工业管道
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的规定涂识别色、标介质名称和流向箭
头。

氨、氢、氮管道按 GB7231《工业管道的基
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的规定
涂识别色、标介质名称和流向箭头。



15 未配备过滤式防毒面具、防护服。 配备过滤式防毒面具 2 个、防护服 2 套。

16
未配备长管式防毒面具、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

配备长管式防毒面具 1 只、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 2 套。

17
未制订各类人员、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责
任制。

制订各类人员、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18
未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浙
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制
订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浙江省
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修订完善
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19
未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浙
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制
订安全管理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浙江省
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修订完善
安全管理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20 未建立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台帐。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建立从业人员
安全教育培训台帐。

21
未建立相关安全检查隐患整改记录台
帐。

定期组织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建立相
关安全检查隐患整改记录台帐。

22
未根据《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等的规定制订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根据《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的规
定制订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3 未制订危险化学品装卸操作规程。 制订危险化学品装卸操作规程。

24
未按照 GB/T29639-2020《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规
定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按照 GB/T29639-2020《生产经营单位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的规定编制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5
未提供本项目涉及的安全阀、压力表定
期检验报告。

提供本项目涉及的安全阀、压力表定期检
验报告。

26
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
证书。

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人员取得特种作业人员
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书。

浙江宝生带钢有限公司应按本评价报告第 6.1 章节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

地落实整改，整改到位（并经确认）后，该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条

件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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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金礼权 现场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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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 周佳捷 报告校核

项目组成员 江群 整理资料

项目组成员 贾黎婷 收集资料

技术负责人 章强

报告审核人 胡洁萍

过程控制负责人 陈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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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华 周佳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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